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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 

跟 进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 

2 021 年 第 一 次 会 议 纪 要  

 

日  期 ：  2 0 2 1 年 2 月 1 0 日 (星 期 三 )  

时  间 ：  下 午 2 时 3 5 分 至 下 午 6 时 4 7 分  

地  点 ：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
出 席 者 ：  

 

任 启 邦 议 员  主 席  

陈 振 哲 议 员  成 员  

陈 蔚 嘉 议 员  成 员  

周 炫 玮 议 员  成 员  

何 伟 霖 议 员  成 员  

关 永 业 议 员  成 员  

林 名 溢 议 员  成 员  

林 奕 权 议 员  成 员  

刘 勇 威 议 员  成 员  

连 桷 璋 议 员  成 员  

文 念 志 议 员  成 员  

苏 达 良 议 员  成 员  

谭 尔 培 议 员  成 员  

胡 耀 昌 议 员  成 员  

姚 钧 豪 议 员  成 员  

姚 跃 生 议 员  成 员  

区 格 莱 先 生  高 级 运 输 主 任 (大 埔 )／ 运 输 署  

谭 浚 熙 先 生  经 理 (公 共 事 务 )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
张 侨 光 先 生  经 理 (车 务 )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
陈 重 懿 先 生  助 理 主 任 (策 划 及 发 展 )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
陈 文 玮 先 生  助 理 策 划 及 车 务 编 排 经 理 ／ 新 世 界 第 一 巴 士 服 务 有 限 公 司

／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 

林 志 强 先 生  助 理 营 运 经 理 ／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 

陈 浩 峯 先 生  高 级 营 运 主 任 ／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 

林 圆 女 士  公 共 关 系 经 理 (对 外 事 务 )／ 香 港 铁 路 有 限 公 司  

陈 文 俊 先 生  行 政 总 裁 ／ 进 智 公 共 交 通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
王 宇 峰 先 生  营 运 经 理 ／ 进 智 公 共 交 通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
施 玲 玲 女 士  秘 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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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 席 者 ︰  

区 镇 濠 议 员  成 员  

区 镇 桦 议 员  成 员  

黄 兆 健 议 员  成 员  

 

 

 开 会 词 ︰  

  

  主 席 欢 迎 各 成 员 及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
I. 富 亨 邨 及 富 蝶 邨 公 共 交 通 服 务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BM  1 / 2 0 2 1 号 )  

 

2 .  主 席 欢 迎 香 港 铁 路 有 限 公 司 (“ 港 铁 ”)公 共 关 系 经 理 (对 外 事 务 )林 圆

女 士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，并 请 相 关 代 表 就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(“ 交 运 会 ”)

的 委 员 于 2 0 2 0 年 第 6 次 的 交 运 会 会 议 上 提 出 的 相 关 意 见 作 出 响 应 。  

 

3 .  运 输 署 代 表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 G BM  1 / 2 0 2 1 号 。  

 

4 .  港 铁 及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(“ 九 巴 ” )代 表 表 示 没 有 补 充 。 

 

5 .  成 员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署 方 回 复 简 短 ， 没 有 提 及 对 富 亨 邨 及 富 蝶 邨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务

规 划 。  

( i i )  建 议 运 输 署 、九 巴 及 港 铁 藉 富 蝶 邨 落 成 增 加 巴 士 K 号 线 服 务 ，

以 及 查 询 就 新 增 巴 士 K 号 线 服 务 的 权 责 。  

( i i i )  查 询 富 亨 邨 、 富 蝶 邨 及 大 埔 第 9 区 的 对 外 交 通 规 划 ， 包 括 前

往 其 他 市 区 及 接 驳 区 内 港 铁 站 的 巴 士 服 务 ， 以 应 付 未 来 人 口

增 长 的 交 通 需 求 。  

( i v )  建 议 其 他 公 共 运 输 服 务 营 办 商 ，例 如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(“ 城 巴 ”)

研 究 开 办 新 号 线 服 务 的 可 行 性 。  

 

6 .  主 席 询 问 运 输 署 计 划 如 何 应 付 富 蝶 邨 斑 蝶 楼 居 民 入 伙 后 的 交 通 需 求 。 

  

7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指 ，署 方 会 于 富 蝶 邨 落 成 前 规 划 相 关 公 共 运 输 服 务 ，

以 配 合 新 增 乘 客 需 求 ， 并 会 留 意 斑 蝶 楼 的 入 伙 情 况 及 居 民 出 行 模 式 。 署

方 亦 曾 与 颂 雅 路 及 富 亨 巴 士 总 站 的 公 共 运 输 营 办 商 商 讨 ， 日 后 将 根 据 乘

客 的 需 求 加 强 颂 雅 路 及 富 亨 巴 士 总 站 的 公 共 运 输 服 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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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九 巴 代 表 响 应 指 ， 曾 向 运 输 署 提 供 有 关 大 埔 第 9 区 及 富 蝶 邨 的 交 通

服 务 建 议 ， 并 会 与 署 方 保 持 沟 通 。  

 

9 .  主 席 询 问 进 智 公 共 交 通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(“ 进 智 ”)会 否 因 应 斑 蝶 楼 居 民

的 交 通 需 求 ， 加 强 小 巴 服 务 。  

 

1 0 .  进 智 代 表 响 应 指 ，已 预 留 了 额 外 的 小 巴 提 供 服 务 ，如 获 运 输 署 同 意 ，

延 长 2 0 A 及 2 0 X 号 线 小 巴 的 行 驶 路 线 至 斑 蝶 楼 的 建 议 可 行 。  

 

1 1 .  成 员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促 请 署 方 尽 快 落 实 大 埔 第 9 区 的 对 外 交 通 服 务 。  

( i i )  询 问 运 输 署 及 港 铁 ，现 时 巴 士 K 1 2、K 1 4、K 1 7 及 K 1 8 号 线 的

营 运 牌 照 是 否 仍 属 于 九 广 铁 路 公 司 (“ 九 广 铁 路 ”)，以 及 查 询

现 时 巴 士 K 号 线 的 资 源 分 布 。  

( i i i )  指 出 北 区 皇 后 山 邨 与 斑 蝶 楼 的 入 伙 时 间 相 若 ， 运 输 署 已 落 实

皇 后 山 的 公 共 运 输 服 务 安 排 ，但 暂 时 未 见 斑 蝶 楼 有 相 关 安 排 ，

故 成 员 询 问 运 输 署 打 算 如 何 解 决 相 关 交 通 需 求 。  

( i v )  询 问 港 铁 会 否 研 究 于 巴 士 7 1 A 号 线 的 站 点 增 设 港 铁 特 惠 站 ，

使 有 关 乘 客 可 享 换 乘 优 惠 。  

( v )  建 议 于 富 亨 邨 或 富 蝶 邨 增 加 前 往 不 同 市 区 的 巴 士 服 务 。  

 

1 2 .  港 铁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现 时 港 铁 承 接 九 广 铁 路 营 运 巴 士 K 1 2、 K 1 4、 K 1 7 及 K 18 号

线 。现 时 上 述 巴 士 K 号 线 的 专 营 权 由 九 巴 持 有 ，如 需 更 改 上

述 巴 士 K 号 线 的 行 车 路 线 ， 需 由 运 输 署 安 排 。  

( i i )  港 铁 有 为 上 述 巴 士 K 号 线 乘 客 提 供 免 费 换 乘 东 铁 线 的 优 惠 。 

( i i i )  港 铁 曾 研 究 在 富 亨 增 设 港 铁 特 惠 站 的 可 行 性 ， 惟 富 亨 与 铁 路

站 相 距 约 两 公 里 ， 未 符 合 增 设 港 铁 特 惠 站 的 距 离 要 求 ， 故 未

有 考 虑 上 述 建 议 。  

 

1 3 .  主 席 相 信 ，日 后 相 关 房 屋 项 目 落 成 后 ，乘 客 交 通 需 求 会 进 一 步 增 加 ，

故 询 问 运 输 署 有 甚 么 对 策 。  

 

 

 
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9D%B1%E9%90%B5%E7%B6%A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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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署 方 备 悉 成 员 意 见 ， 日 后 规 划 相 关 交 通 服 务 时 会 作 参 考 。 署

方 亦 有 就 斑 蝶 楼 的 入 伙 情 况 与 公 共 运 输 服 务 营 办 商 商 讨 有 关

交 通 规 划 。  

( i i )  指 出 途 经 颂 雅 路 或 于 邻 近 提 供 服 务 的 小 巴 2 0 A 及 2 0 X 号 线 ，

亦 可 服 务 斑 蝶 楼 的 居 民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指 出 从 斑 蝶 楼 至 富 亨 邨 巴 士 总 站 的 道 路 平 坦 ， 步 行 需 时

约 四 分 钟 ， 属 于 合 适 的 步 行 距 离 ， 居 民 可 步 行 前 往 上 述 巴 士

总 站 使 用 相 关 交 通 服 务 。 署 方 会 密 切 留 意 入 伙 后 相 关 服 务 的

乘 客 需 求 ， 适 时 与 营 办 商 跟 进 。  

 

1 5 .  成 员 询 问 九 巴 不 增 加 巴 士 K 号 线 的 服 务 的 原 因 ，及 有 关 服 务 申 请 审

批 主 导 权 是 否 属 于 运 输 署 。  

 

1 6 .  九 巴 代 表 响 应 指 ， 九 巴 虽 持 有 行 驶 相 关 巴 士 路 线 的 专 营 权 ， 但 营 运

方 面 的 问 题 ， 例 如 车 辆 维 修 、 保 养 及 人 手 调 配 则 由 港 铁 负 责 。  

 

1 7 .  运 输 署 代 表 表 示 ，巴 士 K 1 2、K 1 4、K 1 7 及 K 1 8 号 线 是 在 九 巴 的 专 营

权 下 ， 由 港 铁 负 责 营 运 ， 包 括 提 供 相 关 车 辆 及 人 手 。  

 

1 8 .  主 席 询 问 港 铁 会 否 考 虑 开 办 驶 经 富 亨 或 富 蝶 邨 的 巴 士 K 号 线 服 务 ，

并 承 担 相 关 营 运 开 支 。  

 

1 9 .  港 铁 代 表 表 示 ，修 改 现 有 K 号 线 巴 士 的 行 车 路 线 或 开 办 新 K 号 线 巴

士 等 事 宜 ， 需 由 运 输 署 决 定 。  

 

2 0 .  主 席 询 问 九 巴 是 否 愿 意 于 富 亨 或 富 蝶 邨 提 供 与 巴 士 K 号 线 服 务 模 式

相 若 的 巴 士 服 务 。  

 

2 1 .  九 巴 代 表 表 示 ， 需 进 一 步 与 运 输 署 商 讨 在 大 埔 区 内 提 供 接 驳 至 港 铁

站 的 巴 士 服 务 。  

 

2 2 .  成 员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查 询 增 加 小 巴 班 次 及 巴 士 K 号 线 系 列 服 务 是 否 由 运 输 署 审 批 。 

( i i )  希 望 城 巴 研 究 增 加 富 蝶 邨 对 外 的 巴 士 服 务 ，例 如 前 往 将 军 澳 、

屯 门 、 元 朗 、 天 水 围 及 港 岛 的 巴 士 服 务 。  

( i i i )  虽 然 从 斑 蝶 楼 步 行 至 富 亨 邨 巴 士 总 站 ， 只 需 约 四 分 钟 ， 但 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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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 现 有 服 务 不 足 以 应 付 新 增 的 交 通 需 求 ， 认 为 运 输 署 有 必 要

投 放 新 的 交 通 资 源 。  

( i v )  要 求 港 铁 以 书 面 回 复 未 能 增 设 港 铁 特 惠 站 的 原 因 。  

( v )  富 亨 邨 交 通 服 务 供 不 应 求 ， 不 理 解 为 何 运 输 署 仍 建 议 新 入 伙

居 民 前 往 富 亨 邨 或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(“ 那 打 素 医 院 ”)

乘 车 。  

( v i )  认 为 富 蝶 邨 落 成 对 港 铁 而 言 是 商 机 ， 应 落 实 相 关 换 乘 优 惠 措

施 ， 鼓 励 更 多 人 使 用 港 铁 服 务 。  

 

2 3 .  九 巴 代 表 的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九 巴 曾 向 运 输 署 提 出 有 关 富 蝶 邨 交 通 规 划 建 议 ， 并 会 继 续 与

署 方 商 讨 有 关 建 议 。  

( i i )  据 了 解 ，调 整 巴 士 K 号 线 系 列 服 务 由 运 输 署 决 定 ，而 车 费 优

惠 则 由 港 铁 决 定 。此 外 ，由 于 巴 士 K 号 线 系 列 服 务 涉 及 不 同

持 份 者 ， 故 相 信 需 由 署 方 带 领 处 理 相 关 问 题 。  

 

2 4 .  主 席 查 询 运 输 署 计 划 于 何 时 与 成 员 讨 论 九 巴 就 富 蝶 邨 交 通 规 划 提 出

的 建 议 ， 以 及 会 否 在 本 年 度 大 埔 区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考 虑 相 关 建 议 。  

 

2 5 .  运 输 署 代 表 的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运 输 署 正 研 究 九 巴 提 交 的 建 议 及 筹 备 本 年 度 大 埔 区 巴 士 路 线

计 划 ， 并 会 适 时 公 布 有 关 内 容 。  

( i i )  运 输 署 理 解 成 员 关 注 富 蝶 邨 落 成 后 对 附 近 的 公 共 运 输 服 务 造

成 的 影 响 ， 故 署 方 会 及 早 就 整 体 交 通 配 套 作 出 规 划 ， 以 应 付

新 增 人 口 的 交 通 需 求 。  

( i i i )  运 输 署 将 与 现 有 的 公 共 运 输 服 务 营 办 商 讨 论 加 强 服 务 应 付 斑

蝶 楼 住 户 入 伙 后 的 交 通 需 求 。 如 有 进 一 步 消 息 ， 署 方 会 适 时

通 知 相 关 人 士 。  

 

2 6 .  主 席 查 询 运 输 署 应 付 斑 蝶 楼 住 户 入 伙 后 的 交 通 需 求 的 具 体 方 案 。  

 

2 7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指 ， 署 方 会 密 切 留 意 相 关 情 况 ， 并 与 营 办 商 商 讨 有

关 交 通 服 务 建 议 ， 并 会 适 时 通 知 相 关 地 区 人 士 。  

 

2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工 作 小 组 将 继 续 跟 进 斑 蝶 楼 住 户 入 伙 后 的 情 况 ， 如 有 需

要 ， 或 会 邀 请 相 关 小 巴 营 办 商 出 席 会 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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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9 .  港 铁 代 表 补 充 指 ，现 时 约 有 2 0 辆 巴 士 行 驶 巴 士 K 号 线 ，并 将 于 会 议

后 补 充 有 关 车 长 人 手 编 制 资 料 。  

 

3 0 .  成 员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大 埔 区 内 大 部 分 屋 邨 均 设 有 往 返 市 区 的 公 共 运 输 服 务 ， 查 询

富 蝶 邨 落 成 后 是 否 同 样 会 有 相 关 服 务 。  

( i i )  建 议 运 输 署 、 九 巴 、 港 铁 及 相 关 成 员 会 议 后 一 同 研 究 交 通 改

善 措 施 。  

 

3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有 成 员 提 出 一 项 临 时 动 议 。 就 此 ， 他 表 示 根 据 《 大 埔 区

议 会 常 规 》 (“《 常 规 》” )第 1 7 条 ， 除 非 另 获 主 席 同 意 ，否 则 议 员 如 欲 提

出 动 议 ，须 在 举 行 会 议 的 1 0 个 净 工 作 天 前 通 知 秘 书 。不 过 ，由 于 上 述 动

议 的 相 关 事 宜 具 迫 切 性 ， 亦 有 多 名 成 员 关 注 ， 因 此 酌 情 批 准 处 理 。  

 

3 2 .  秘 书 读 出 由 文 念 志 议 员 提 出 的 临 时 动 议 ， 内 容 如 下 ：  

 

“ 跟 进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动 议 要 求 运 输 署 、 九 巴 及 港 铁 公 司

于 大 埔 富 亨 邨 及 未 来 富 蝶 邨 增 设 免 费 接 驳 港 铁 站 巴 士 服 务 ， 并 尽 快 落 实

大 埔 第 九 区 对 外 交 通 规 划 。”  

 

动 议 获 何 伟 霖 议 员 和 议 。  

 

3 3 .  席 上 没 有 成 员 提 出 其 他 修 订 动 议 。  

 

3 4 .  主 席 请 成 员 就 动 议 作 出 表 决 。 工 作 小 组 同 意 以 记 名 方 式 进 行 投 票 ，

结 果 如 下 ：  

 

赞 成 ：  1 4 票  陈 振 哲 议 员 、周 炫 玮 议 员 、何 伟 霖 议 员 、 

关 永 业 议 员 、林 名 溢 议 员 、林 奕 权 议 员 、

刘 勇 威 议 员 、连 桷 璋 议 员 、文 念 志 议 员 、 

苏 达 良 议 员 、谭 尔 培 议 员 、胡 耀 昌 议 员 、

姚 钧 豪 议 员 、 姚 跃 生 议 员  

反 对 ：  0 票   

弃 权 ：  0 票   

没 有 投 票 (在 席 )：  1 票  任 启 邦 议 员  

没 有 投 票 (不 在 席 )： 1 票  陈 蔚 嘉 议 员  

总 计 ：  1 6 票   

 

3 5 .  主 席 宣 布 上 述 动 议 获 得 通 过 。他 表 示 工 作 小 组 将 继 续 跟 进 题 述 事 项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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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 请 九 巴 、 港 铁 及 运 输 署 重 新 提 交 书 面 回 复 。  

 

3 6 .  成 员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建 议 工 作 小 组 就 上 述 动 议 致 函 港 铁 及 运 输 署 署 长 ， 以 反 映 工

作 小 组 的 要 求 。 此 外 ， 成 员 亦 希 望 约 见 港 铁 、 运 输 署 署 长 及

运 输 及 房 屋 局 (“ 运 房 局 ” )局 长 商 讨 有 关 大 埔 第 9 区 的 交 通

规 划 。  

( i i )  由 于 富 蝶 邨 的 规 划 配 套 亦 属 于 运 房 局 负 责 范 畴 ， 故 有 成 员 建

议 工 作 小 组 亦 需 致 函 运 房 局 ， 反 映 相 关 事 宜 。  

 

3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将 以 工 作 小 组 名 义 致 函 港 铁 、 运 输 署 及 运 房 局 。  

 

 

II.  大 埔 区 巴 士 服 务 恒 常 讨 论 事 项  

 

(一 )  白 石 角 交 通 服 务  

 

3 8 .  成 员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8 2 D 号 线 巴 士 只 提 供 平 日 繁 忙 时 段 的 服 务 ， 但 相 信 周 末 期 间

同 样 有 乘 客 需 求 ， 故 建 议 运 输 署 及 巴 士 公 司 研 究 在 周 末 期 间

增 设 由 大 埔 往 来 白 石 角 ， 每 小 时 一 班 的 循 环 线 服 务 。 此 外 ，

成 员 建 议 8 2 D 号 线 巴 士 (往 白 石 角 方 向 )增 设 逸 珑 湾 回 旋 处 站

点 。  

( i i )  查 询 非 办 公 时 间 期 间 合 并 巴 士 2 7 2 A 及 2 7 2 K 号 线 的 研 究 进

度 。  

( i i i )  查 询 署 方 预 计 在 何 时 落 实 白 石 角 往 来 港 岛 区 的 巴 士 服 务 。  

( i v )  建 议 繁 忙 时 间 后 新 增 7 3 X 号 线 服 务 ，询 问 运 输 署 对 上 述 建 议

的 意 见 。  

 

3 9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目 前 白 石 角 居 民 较 少 乘 搭 巴 士 8 2 D 号 线 ，但 署 方 备 悉 成 员 就

提 供 周 末 班 次 的 建 议 ， 并 会 视 乎 乘 客 需 求 ， 与 九 巴 研 究 开 办

相 关 服 务 的 可 行 性 。署 方 亦 备 悉 成 员 有 关 巴 士 8 2 D 号 线 路 线

及 7 3 X 号 线 服 务 的 建 议 。  

( i i )  运 输 署 正 筹 划 开 办 白 石 角 往 来 湾 仔 (香 港 会 议 展 览 中 心 )的 巴

士 路 线 。 署 方 会 就 上 述 服 务 的 开 办 日 期 适 时 通 知 相 关 地 区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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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 。  

 

4 0 .  主 席 指 出 ， 早 在 三 年 前 落 实 开 办 白 石 角 往 来 港 岛 区 的 巴 士 服 务 ， 但

运 输 署 却 仍 在 筹 划 开 办 路 线 ， 他 希 望 了 解 具 体 进 度 。  

 

4 1 .  运 输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需 在 会 议 后 向 相 关 组 别 人 员 了 解 再 作 回 复 。  

 

4 2 .  九 巴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8 2 D 号 线 巴 士 于 繁 忙 时 间 使 用 率 偏 低 ， 故 九 巴 需 研 究 是 否 有

足 够 资 源 在 周 末 增 加 全 日 服 务 ， 并 表 示 可 先 在 周 末 繁 忙 时 间

试 行 上 述 服 务 ， 如 有 进 一 步 消 息 ， 九 巴 会 再 向 成 员 报 告 。  

( i i )  相 信 增 设 逸 珑 湾 回 旋 处 站 点 并 不 会 增 加 太 多 行 车 时 间 ， 故 九

巴 乐 意 研 究 上 述 建 议 的 可 行 性 ， 以 便 利 居 民 。  

( i i i )  就 合 并 巴 士 2 7 2 A 及 2 7 2 K 号 线 的 建 议 ，由 于 上 述 两 条 巴 士 路

线 的 服 务 对 象 及 车 资 不 同 ， 相 信 合 并 后 受 影 响 的 乘 客 较 多 ，

故 九 巴 会 先 备 悉 上 述 建 议 。 另 外 ， 九 巴 已 投 放 额 外 资 源 营 运

巴 士 2 7 2 A 号 线 ，而 九 巴 会 检 视 联 合 班 次 的 服 务 时 间 表 ，以 减

少 乘 客 的 等 候 时 间 。  

 

4 3 .  成 员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询 问 运 输 署 有 关 开 办 白 石 角 往 来 港 岛 区 的 巴 士 服 务 的 详 情 ，

包 括 (一 )招 标 程 序 的 进 度 ； (二 )预 计 落 实 日 期 ；以 及 (三 )未 能

提 供 预 计 落 实 日 期 的 原 因 。  

( i i )  成 员 希 望 增 加 巴 士 82 D 号 线 周 末 期 间 的 班 次 ，以 应 付 居 民 周

末 往 返 沙 田 的 交 通 需 求 。  

( i i i )  就 合 并 巴 士 2 7 2 A 及 2 7 2 K 号 线 的 建 议 ， 2 7 2 K 号 线 非 办 公 时

间 的 乘 客 量 极 少 ， 故 希 望 运 输 署 及 九 巴 研 究 向 在 香 港 科 学 园

下 车 的 乘 客 提 供 分 段 收 费 优 惠 或 其 他 相 关 措 施 ， 以 期 善 用 资

源 。  

 

4 4 .  运 输 署 代 表 会 在 会 议 后 向 相 关 组 别 人 员 跟 进 有 关 开 办 白 石 角 往 来 港

岛 区 的 巴 士 服 务 的 进 展 ， 并 回 复 成 员 。 此 外 ， 署 方 备 悉 上 述 有 关 其 他 巴

士 路 线 的 建 议 ， 并 会 在 日 后 改 动 巴 士 路 线 时 作 出 参 考 。  

 

4 5 .  主 席 请 运 输 署 透 过 秘 书 处 向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提 供 有 关 开 办 白 石 角 往 来

港 岛 区 的 巴 士 服 务 的 进 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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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6 .  九 巴 代 表 会 研 究 有 关 巴 士 2 7 2 K 号 线 及 8 2 D 号 线 的 建 议 的 可 行 性 ，

亦 备 悉 有 关 巴 士 7 3X 号 线 的 意 见 ， 并 会 留 意 相 关 载 客 率 ， 以 研 究 相 关 建

议 的 可 行 性 。  

 

 

(二 )  大 埔 区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  

 

4 7 .  成 员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建 议 加 强 早 上 繁 忙 时 间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。  

( i i )  建 议 增 设 全 日 途 经 白 石 角 的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。  

( i i i )  巴 士 E 4 1 号 线 缩 班 后 班 次 与 A4 7 X 号 线 时 间 相 若 ， 建 议 九 巴

疫 情 后 重 新 因 应 客 量 调 整 巴 士 E 4 1 号 线 班 次 。   

( i v )  建 议 增 设 由 西 贡 市 开 出 ， 直 接 前 往 东 涌 及 机 场 的 巴 士 服 务 。  

( v )  询 问 运 输 署 有 关 畅 航 路 支 路 的 现 况 ， 包 括 该 支 路 现 时 是 暂 时

抑 或 永 久 封 闭 。  

 

4 8 .  九 巴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目 前 只 有 A4 7 X 号 线 特 别 班 次 绕 经 白 石 角 ， 九 巴 会 密 切 留 意

疫 情 过 后 机 场 的 通 勤 需 求 再 作 研 究 。  

( i i )  沙 田 区 议 会 亦 要 求 增 加 巴 士 A4 1 P 号 线 班 次 服 务 ， 九 巴 会 综

合 研 究 西 沙 路 及 马 鞍 山 的 巴 士 服 务 。  

( i i i )  E 4 1 号 线 因 绕 道 而 增 加 行 车 时 间 ， 令 该 巴 士 路 线 出 现 脱 班 情

况 。 待 畅 航 路 支 路 通 行 后 ， 九 巴 愿 意 恢 复 原 有 路 线 ， 并 按 载

客 量 增 加 班 次 。  

 

4 9 .  运 输 署 代 表 会 在 会 议 后 向 相 关 人 员 了 解 畅 航 路 支 路 的 现 况 ， 并 回 复

成 员 。  

 

5 0 .  主 席 请 运 输 署 于 下 次 会 议 报 告 有 关 畅 航 路 支 路 的 现 况 ， 以 及 回 应 巴

士 E 4 1 号 线 因 改 道 增 加 行 车 时 间 的 情 况 。  

 

  

(三 )  W 3 号 线 的 服 务  

 

5 1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就 巴 士 W 3 号 线 提 出 两 项 服 务 调 整 建 议 ，包 括 (一 )全 日 来

回 方 向 行 经 百 和 路 ；以 及 (二 )修 改 大 埔 区 行 车 路 线 ，来 回 方 向 增 设 大 埔 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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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 城 及 太 和 邨 两 个 站 点 。 由 于 路 线 延 长 ， 班 次 服 务 将 调 整 至 全 日 每 三 十

分 钟 一 班 。  

 

5 2 .  成 员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认 为 运 输 署 改 道 及 增 加 站 点 的 建 议 可 惠 及 更 多 居 民 。  

( i i )  查 询 巴 士 W 3 号 线 换 乘 优 惠 的 研 究 进 度 ， 并 建 议 增 设 往 返 北

区 和 沙 田 区 的 双 向 分 段 收 费 ， 吸 引 更 多 居 民 使 用 。  

( i i i )  建 议 九 巴 于 翠 怡 花 园 分 站 设 置 标 准 有 盖 的 巴 士 站 及 相 关 配 套

设 施 。  

 

5 3 .  主 席 询 问 九 巴 以 往 W 3 号 线 巴 士 换 乘 情 况 。  

 

5 4 .  九 巴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目 前 巴 士 W 3 号 线 分 别 提 供 于 沙 田 站 、 广 福 邨 及 上 水 站 换 乘

的 优 惠 ， 九 巴 会 研 究 进 一 步 扩 展 换 乘 优 惠 的 可 能 性 。 由 于 巴

士 W 3 号 线 使 用 率 低 ， 九 巴 亦 需 考 虑 提 供 换 乘 优 惠 所 带 来 的

财 政 负 担 。  

( i i )  巴 士 W 3 号 线 提 供 西 九 龙 站 至 沙 田 站 的 双 向 分 段 收 费 ， 九 巴

备 悉 成 员 就 W 3 号 线 提 供 双 向 分 段 收 费 的 意 见 ， 并 会 研 究 有

关 可 行 性 。  

 

5 5 .  成 员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建 议 九 巴 研 究 实 施 逆 向 分 段 收 费 的 可 行 性 ， 确 保 路 线 营 运 财

政 健 康 ， 同 时 提 供 西 沙 居 民 前 往 大 埔 及 沙 田 更 便 捷 的 选 择 。  

( i i )  认 为 扩 大 换 乘 优 惠 范 围 不 会 加 重 九 巴 的 财 政 负 担 ， 实 施 逆 向

分 段 收 费 的 建 议 技 术 上 亦 可 行 。 同 时 建 议 九 巴 考 虑 增 加 区 外

的 换 乘 优 惠 ， 让 市 民 有 更 多 选 择 。  

  

5 6 .  主 席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支 持 尽 快 落 实 方 案 ， 但 认 为 复 办 路 线 缩 减 至 全 日 每 三 十 分 钟

一 班 的 做 法 欠 理 想 。 他 强 调 复 辨 巴 士 W 3 路 线 需 同 步 增 加 巴

士 站 ， 以 免 因 载 客 率 不 足 而 取 消 路 线 。  

( i i )  自 港 铁 九 卡 列 车 投 入 服 务 后 ， 东 铁 线 于 繁 忙 时 间 十 分 挤 逼 ，

相 信 部 分 居 民 宁 愿 乘 坐 巴 士 以 更 快 捷 地 前 往 九 龙 、 沙 田 区 及

北 区 。 他 建 议 W 3 号 线 现 有 资 源 下 实 施 双 向 分 段 收 费 ， 以 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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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乘 客 ， 舒 缓 港 铁 挤 逼 ， 同 时 为 巴 士 公 司 带 来 盈 利 。  

( i i i )  期 望 九 巴 及 运 输 署 能 完 善 双 向 分 段 收 费 ， 并 扩 展 至 新 界 东 各

区 ， 吸 引 乘 客 换 乘 巴 士 。  

( i v )  询 问 运 输 署 ， 如 获 成 员 同 意 ， 将 何 时 复 办 W 3 号 线 ， 以 及 复

办 会 否 同 时 增 加 中 途 站 。  

 

5 7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运 输 署 去 年 1 2 月 收 到 九 巴 就 W 3 号 线 提 出 的 建 议 。署 方 正 就

建 议 进 行 地 区 咨 询 ， 完 成 后 会 与 九 巴 跟 进 筹 备 工 作 ， 以 期 尽

快 恢 复 W 3 号 线 服 务 。  

( i i )  运 输 署 一 直 鼓 励 巴 士 公 司 提 升 巴 士 站 设 施 ， 由 于 增 设 巴 士 站

设 施 需 时 ， 署 方 认 为 可 先 落 实 服 务 改 动 ， 再 与 巴 士 公 司 商 讨

改 善 巴 士 站 设 施 的 建 议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一 直 鼓 励 专 营 巴 士 公 司 在 财 政 情 况 许 可 下 提 供 合 适 乘 车

优 惠 ， 以 减 轻 市 民 车 费 开 支 。 署 方 审 视 专 营 巴 士 个 别 车 资 优

惠 建 议 时 ， 致 力 维 持 各 区 多 元 服 务 、 协 调 ， 以 及 高 效 的 交 通

网 络 ， 让 乘 客 在 选 择 服 务 时 ， 顾 及 各 个 交 通 服 务 营 辨 商 在 营

运 及 财 政 上 健 康 和 持 续 发 展 。  

 

5 8 .  九 巴 代 表 备 悉 成 员 对 乘 车 优 惠 的 意 见 ， 并 会 跟 进 翠 怡 花 园 增 加 巴 士

站 上 盖 安 排 。  

 

5 9 .  运 输 署 代 表 表 示 ，仍 未 收 到 透 过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(“ 大 埔 民 政 处 ”)进

行 地 区 咨 询 的 结 果 。  

 

6 0 .  主 席 请 运 输 署 备 悉 工 作 小 组 支 持 方 案 的 意 见 ，并 尽 快 落 实 有 关 建 议 。 

 

 

(四 )  3 0 7 / 9 0 7 B / 9 0 7 C 号 线 的 服 务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BM  2 / 2 0 2 1 号 )  

 

6 1 .  运 输 署 代 表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 G BM  2 / 2 0 2 1 号 。  

 

6 2 .  成 员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认 为 署 方 建 议 方 案 不 理 想 ， 希 望 九 巴 在 不 影 响 巴 士 3 0 7 号 线

的 服 务 下 ， 增 加 巴 士 9 0 7 C 号 线 班 次 服 务 。  

( i i )  查 询 提 出 9 0 7 C 及 3 0 7 号 线 班 次 改 动 的 原 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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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署 方 提 出 的 方 案 的 确 能 方 便 乘 客 经 西 区 海 底 隧 道 (“ 西 隧 ”)直

达 中 上 环 ， 但 同 时 会 减 少 前 往 金 钟 的 班 次 ， 故 询 问 九 巴 有 否

统 计 湾 仔 、 金 钟 一 带 的 客 流 量 。  

( i v )  查 询 9 0 7 C 号 线 下 午 繁 忙 时 段 班 次 的 载 客 量 ， 以 及 3 0 7 号 线

下 午 繁 忙 时 段 减 少 班 次 对 客 流 量 的 影 响 。  

  

6 3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在 服 务 调 整 前 及 后 ，3 0 7 及 9 0 7 C 号 线 在 有 关 时 段 的 班 次 总 和

不 变 ， 共 有 1 4 班 车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曾 于 2 0 2 0 年 11 月 初 在 上 环 急 庇 利 街 调 查 9 0 7 C 号 线 客

量 ， 发 现 9 0 7 C 号 线 下 午 5 时 5 5 分 班 次 载 客 量 较 高 。  

( i i i )  现 时 3 0 7 号 线 载 客 率 约 五 成 半 ， 预 计 服 务 调 整 后 载 客 率 约 六

成 半 至 七 成 。署 方 与 巴 士 公 司 亦 预 计 ，部 分 乘 客 会 改 乘 9 0 7 C

号 线 ， 相 信 建 议 对 30 7 号 线 载 客 率 增 幅 影 响 不 大 。  

 

6 4 .  城 巴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现 时 3 0 7 号 线 下 午 繁 忙 时 间 的 平 均 载 客 量 约 五 至 六 成 。 城 巴

留 意 到 该 巴 士 路 线 有 剩 余 运 载 力 ， 故 同 意 将 部 分 资 源 分 配 到

9 0 7 C 号 线 。城 巴 相 信 有 关 做 法 可 吸 引 从 金 钟 、中 环 上 车 的 乘

客 乘 搭 新 增 班 次 ， 而 3 0 7 号 线 减 班 对 乘 客 影 响 不 大 。  

( i i )  城 巴 及 九 巴 会 从 3 0 7 号 线 各 自 抽 调 一 班 车 服 务 9 0 7 C 号 线 。

若 9 0 7 C 号 线 日 后 需 进 一 步 增 加 班 次 ，城 巴 建 议 参 考 3 0 7 P 号

线 ， 扩 展 头 班 车 及 尾 班 车 班 次 服 务 。  

 

6 5 .  九 巴 代 表 响 应 指 ，爆 发 第 四 波 疫 情 前 ，3 0 7 号 线 下 午 繁 忙 时 间 载 客 量

约 五 成 ，而 9 0 7 C 号 线 载 客 量 高 ，甚 至 出 现“ 顶 闸 ”情 况 ，故 调 拨 资 源 让

乘 客 以 最 快 车 程 经 西 隧 返 回 大 埔 。  

 

6 6 .  成 员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9 0 7 C 号 线 建 议 班 次 开 出 时 间 尚 有 调 整 空 间 ，例 如 下 午 繁 忙 时

间 班 次 可 延 后 5 到 1 5 分 钟 开 出 。  

( i i )  强 调 希 望 维 持 3 0 7 号 线 班 次 ，同 时 增 加 9 0 7 C 号 线 班 次 。成 员

认 为 疫 情 下 的 载 客 率 未 能 准 确 反 映 疫 情 后 乘 坐 该 两 条 路 线 的

需 求 。  

( i i i )  乐 见 9 0 7 C 号 线 改 经 西 隧 经 尖 山 隧 道 返 回 大 埔 ， 方 便 市 民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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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7 .  主 席 询 问 疫 情 前 3 07 号 线 各 个 班 次 的 载 客 量 ， 如 疫 情 前 3 0 7 号 线 已

有 接 近 七 成 的 载 客 量 ， 相 信 新 安 排 会 加 剧 湾 仔 、 铜 锣 湾 一 带 站 点 挤 逼 情

况 。 此 外 ， 他 认 为 目 前 未 有 足 够 数 据 说 服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题 述 建 议 。  

 

6 8 .  九 巴 代 表 表 示 ，疫 情 前 ，或 未 开 办 9 0 7 C 号 线 服 务 时 ， 3 0 7 号 线 的 确

受 乘 客 欢 迎 。当 9 0 7 C 号 线 投 入 服 务 后 ，3 0 7 号 线 的 载 客 量 下 跌 至 约 五 成 ，

相 反 9 0 7 C 号 线 的 需 求 殷 切 。 九 巴 亦 曾 考 虑 资 源 调 配 会 否 影 响 3 0 7 号 线

乘 客 载 客 量 ，但 考 虑 到 3 0 7 号 线 乘 客 可 乘 搭 9 0 7 C 号 线 ，相 信 建 议 相 对 上

可 行 。  

 

6 9 .  城 巴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城 巴 录 得 的 载 客 率 与 九 巴 第 6 5 段 所 述 的 数 据 相 若 。 自 开 办

9 0 7 C 号 线 后 ，3 0 7 号 线 载 客 量 下 跌 。城 巴 相 信 ，在 新 安 排 下 ，

部 分 乘 坐 3 0 7 号 线 的 乘 客 乐 意 换 乘 9 0 7 C 号 线 ， 故 利 用 巴 士

3 0 7 号 线 现 有 资 源 调 配 至 9 0 7 C 号 线 ，对 巴 士 3 0 7 号 线 服 务 影

响 轻 微 。  

( i i )  城 巴 会 密 切 留 意 港 铁 九 卡 列 车 投 入 服 务 后 长 途 乘 客 返 回 大 埔

区 的 乘 车 模 式 ， 但 暂 时 未 见 有 影 响 。  

 

7 0 .  成 员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认 为 9 0 7 C 及 3 0 7 号 线 定 位 有 分 别 ， 故 应 分 开 讨 论 班 次 调 整

问 题 。 3 0 7 号 线 行 车 时 间 较 长 ， 相 信 乘 客 为 求 舒 适 才 选 择 乘

搭 ， 缩 减 班 次 后 ， 乘 客 没 有 诱 因 乘 搭 有 关 服 务 ， 故 相 信 维 持

3 0 7 号 线 班 次 ，同 时 增 加 巴 士 9 0 7 C 号 线 班 次 才 是“ 双 赢 ”方

案 。  

( i i )  认 为 第 四 波 疫 情 爆 发 前 的 载 客 率 未 能 如 实 反 映 真 实 的 载 客 量 ，

事 实 上 大 埔 区 过 海 巴 士 服 务 亦 不 多 ， 建 议 运 输 署 及 巴 士 公 司

认 真 考 虑 题 述 建 议 是 否 合 适 。   

( i i i )  查 询 载 客 率 计 算 方 法 。  

 

7 1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指 ， 资 料 文 件 中 的 载 客 率 是 九 巴 及 城 巴 于 有 关 时 段

各 班 次 的 平 均 载 客 率 。  

 

7 2 .  九 巴 代 表 补 充 指 ， 九 巴 是 以 巴 士 路 线 途 经 最 繁 忙 路 段 时 的 乘 客 数 量

得 出 载 客 率 数 据 。他 举 例 指 ，3 0 7 号 线 途 经 最 繁 忙 的 路 段 是 东 区 海 底 隧 道

收 费 广 场 ，九 巴 会 计 算 该 站 上 车 人 数 除 巴 士 座 位 及 企 位 总 数 得 出 载 客 率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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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3 .  主 席 询 问 运 输 署 、九 巴 及 城 巴 对 成 员 提 出 建 议 有 何 意 见 。主 席 表 示 ，

随 公 务 员 全 面 复 工 ， 相 信 对 巴 士 服 务 有 一 定 需 求 ， 工 作 小 组 若 通 过 上 述

文 件 ， 难 以 向 公 众 交 代 。  

 

7 4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指 ， 题 述 文 件 载 列 2 0 2 0 年 11 月 的 载 客 率 ， 当 时 数

据 反 映 3 0 7 号 线 下 午 繁 忙 时 间 有 剩 余 运 载 力 。 署 方 相 信 增 加 9 0 7 C 号 线

班 次 服 务 后 ， 原 有 在 金 钟 及 中 环 乘 坐 3 0 7 号 线 的 乘 客 可 改 乘 9 0 7 C 号 线 。

对 于 有 关 成 员 提 出 的 方 案 建 议 ， 运 输 署 会 于 会 后 与 两 间 巴 士 公 司 商 讨 相

关 可 行 性 。  

 

7 5 .  九 巴 代 表 响 应 指 ， 载 客 量 是 2 0 2 0 年 11 月 第 四 波 疫 情 前 ， 贴 近 正 常

情 况 。随 第 四 波 疫 情 减 退 ，载 客 量 回 复 正 常 ，九 巴 预 计 9 0 7 C 号 线 将 吸 纳

部 分 3 0 7 号 线 的 乘 客 ，推 断 3 0 7 号 线 载 客 率 未 必 达 六 成 ，故 认 为 9 0 7 C 号

线 加 班 是 可 行 做 法 。 九 巴 会 与 成 员 相 讨 调 整 增 加 班 次 的 开 车 时 间 。  

 

7 6 .  城 巴 代 表 响 应 指 ， 9 0 7 C 号 线 投 入 服 务 初 期 ， 3 0 7 号 线 载 客 量 显 著 下

降 。 2 0 2 0 年 11 月 第 四 波 疫 情 前 ， 3 0 7 号 线 的 载 客 量 达 六 成 ，其 后 受 疫 情

影 响 ，该 号 线 下 午 繁 忙 时 间 的 载 客 量 确 实 有 下 跌 。城 巴 一 直 密 切 监 察 3 0 7

号 线 载 客 量 ，按 目 前 情 况 ，3 0 7 号 线 载 客 量 暂 时 未 有 大 幅 增 长 的 空 间 ，故

城 巴 认 为 以 抽 调 资 源 方 式 增 加 班 次 服 务 较 为 可 行 。  

 

7 7 .  主 席 追 问 九 巴 及 城 巴 会 否 考 虑 成 员 提 出 的 试 行 方 案 。  

 

7 8 .  城 巴 代 表 响 应 指 ， 因 资 源 紧 绌 ， 目 前 较 难 抽 调 额 外 资 源 进 行 试 行 ，

以 抽 调 资 源 方 式 增 加 班 次 服 务 较 为 可 行 ， 希 望 成 员 谅 解 。  

 

7 9 .  九 巴 代 表 同 意 城 巴 所 说 ， 目 前 较 难 抽 调 额 外 资 源 试 行 方 案 。 九 巴 备

悉 成 员 意 见 ， 并 研 究 相 关 试 行 方 案 的 可 行 性 。  

 

8 0 .  成 员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重 申 第 四 波 疫 情 前 的 载 客 率 数 据 未 能 如 实 反 映 3 0 7 号 线 的 载

客 量 ， 故 未 能 接 受 署 方 及 巴 士 公 司 以 有 关 数 据 作 服 务 调 整 的

理 据 。  

( i i )  认 为 无 需 以 3 0 7 号 线 的 资 源 作 增 加 9 0 7 C 号 线 班 次 的 交 换 条

件 。 两 间 巴 士 公 司 均 以 资 源 紧 绌 为 由 ， 缩 减 甚 至 暂 停 部 分 巴

士 路 线 班 次 服 务 ， 并 询 问 巴 士 公 司 如 何 运 用 缩 班 及 停 开 期 间

剩 余 的 巴 士 资 源 。  

( i i i )  认 为 运 输 署 的 缩 班 准 则 难 以 理 解 。有 成 员 指 出 ，9 0 7 B 号 线 载

客 率 只 有 三 成 半 ，运 输 署 未 有 计 划 缩 班 。3 0 7 号 线 的 载 客 率 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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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于 9 0 7 B 号 线 ， 但 署 方 仍 提 出 缩 班 。  

 

8 1 .  主 席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询 问 运 输 署 如 何 确 保 3 0 7 号 线 及 9 0 7 C 号 线 服 务 足 够 配 合 乘

客 需 求 。  

( i i )  质 疑 运 输 署 和 巴 士 公 司 以 较 低 的 载 客 量 数 据 断 定 资 源 错 配 ，

相 信 日 后 难 以 恢 复 班 次 。 现 时 3 0 7 号 线 主 要 服 务 湾 仔 至 天 后

一 带 乘 客 ，服 务 改 动 后 ， 9 0 7 C 号 线 只 加 强 金 钟 、中 上 环 一 带

的 服 务 ， 但 未 有 顾 及 湾 仔 至 天 后 一 带 乘 客 ， 故 难 以 说 服 工 作

小 组 通 过 有 关 建 议 。  

( i i i )  工 作 小 组 期 望 巴 士 公 司 能 改 善 服 务 ， 扩 充 客 源 ， 否 则 会 对 巴

士 公 司 营 运 造 成 影 响 。  

 

8 2 .  运 输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署 方 会 密 切 留 意 第 四 波 疫 情 放 缓 后 的 乘 客 情 况 ，

适 时 加 强 服 务 。 此 外 ， 署 方 会 于 会 后 与 巴 士 公 司 讨 论 成 员 建 议 方 案 的 可

行 性 。  

 

8 3 .  九 巴 及 城 巴 代 表 均 表 示 ， 会 与 运 输 署 商 讨 成 员 建 议 的 可 行 性 。  

 

8 4 .  成 员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要 求 巴 士 公 司 密 切 留 意 复 工 后 的 客 量 情 况 ， 提 供 更 新 的 载 客

量 数 据 。  

( i i )  提 供 疫 情 前 及 第 二 、三 波 疫 情 爆 发 期 间 ，3 0 7 及 9 0 7 C 号 线 的

载 客 量 数 据 。  

( i i i )  认 为 9 0 7 C 号 线 在 疫 情 影 响 下 仍 维 持 八 成 载 客 率 ， 有 必 要 增

加 班 次 ， 并 强 调 两 线 合 并 的 方 案 并 不 可 取 。  

 

8 5 .  主 席 总 结 ， 工 作 小 组 不 接 纳 署 方 建 议 ， 并 会 将 下 次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续

议 题 述 事 项 。  

 

  

III. 其 他 大 埔 区 巴 士 号 线 的 服 务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BM  3 / 2 0 2 1 号 )  

 

8 6 .  运 输 署 代 表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 G BM  3 / 2 0 2 1 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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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7 .  成 员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查 询 7 4 号 线 系 列 增 加 分 段 收 费 、在 广 福 道 起 载 、增 加 班 次 等

建 议 的 研 究 进 展 。  

( i i )  建 议 以 双 层 巴 士 行 走 7 4 P 号 线 ， 同 时 增 加 一 个 班 次 。  

( i i i )  反 映 7 1 A、 7 1 B 及 9 9 号 线 班 次 服 务 不 稳 的 情 况 。  

( i v )  建 议 开 办 由 西 贡 市 往 返 大 学 站 的 巴 士 路 线 ， 以 便 西 贡 居 民 前

往 大 埔 区 及 北 区 。  

( v )  建 议 X 8 9 D 号 线 的 首 班 车 提 早 至 早 上 6 时 4 5 分 前 开 出 。  

( v i )  指 出 部 分 由 大 埔 中 心 开 出 的 巴 士 到 达 大 埔 文 娱 中 心 、 昌 运 中

心 等 站 点 时 已 满 座 ， 导 致 乘 客 宁 愿 步 行 到 大 埔 中 心 上 车 ， 希

望 巴 士 公 司 提 出 改 善 方 案 。  

( v i i )  认 为 运 输 署 可 藉 大 埔 新 发 展 区 落 成 ， 改 善 大 埔 区 交 通 服 务 ，

开 办 来 往 市 区 的 巴 士 路 线 及 完 善 现 有 巴 士 路 线 服 务 。  

( v i i i )  要 求 运 输 署 定 期 通 知 成 员 巴 士 有 关 班 次 改 动 的 信 息 。  

 

8 8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备 悉 成 员 就 7 1 A、7 1 B、7 3 X、7 4 D、7 4 P 及 7 4 X 号 线 的 意 见 。  

( i i )  会 向 负 责 组 别 反 映 99 及 X 8 9 D 号 线 服 务 的 意 见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现 正 筹 备 大 埔 区 巴 士 路 线 发 展 计 划 ，将 适 时 向 成 员 公 布 。 

( i v )  署 方 已 要 求 巴 士 公 司 向 乘 客 公 布 巴 士 减 班 情 况 ， 巴 士 公 司 会

于 网 页 及 手 机 应 用 程 序 公 布 有 关 安 排 。  

( v )  署 方 正 审 核 巴 士 公 司 提 交 有 关 2 7 5 R 路 线 的 建 议 。  

 

8 9 .  九 巴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九 巴 初 步 计 划 以 2 7 4 P 路 线 由 白 石 角 前 往 大 埔 工 业 邨 的 收 费

作 基 准 ， 调 低 其 他 巴 士 前 往 白 石 角 后 的 分 段 收 费 。 如 有 进 一

步 消 息 ， 会 适 时 通 知 成 员 。  

( i i )  7 4 P 号 线 增 设 由 大 埔 中 心 经 白 石 角 前 往 观 塘 的 班 次 有 一 定 的

载 客 量 ， 九 巴 会 因 应 情 况 考 虑 加 班 。  

( i i i )  九 巴 现 时 只 提 供 于 假 日 由 西 贡 市 到 大 学 站 的 9 9 R 号 线 服 务 ，

并 需 与 运 输 署 研 究 将 有 关 服 务 延 伸 至 平 日 ， 并 积 极 研 究 不 同

郊 游 路 线 。  

( i v )  7 4 X 系 列 号 线 的 车 辆 分 配 现 已 实 施 ，目 前 共 有 4 4 辆 双 层 巴 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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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 务 该 系 列 号 线 ， 九 巴 乐 意 研 究 其 他 增 加 班 次 建 议 。  

( v )  根 据 站 长 纸 纪 录 显 示 ， 7 1 B 号 线 班 次 服 务 稳 定 ， 而 7 1 A 号 线

昨 日 (即 会 议 前 一 日 )于 早 上 繁 忙 时 间 有 坏 车 ， 九 巴 会 检 视 维

修 情 况 ， 并 提 醒 外 勤 人 员 如 遇 上 同 样 情 况 应 尽 快 补 回 班 次 。  

 

9 0 .  有 成 员 追 问 大 埔 区 巴 士 路 线 发 展 计 划 进 展 ， 以 及 建 议 巴 士 公 司 定 期

就 疫 情 期 间 区 内 巴 士 路 线 班 次 服 务 通 知 大 埔 区 议 会 。  

 

9 1 .  九 巴 代 表 备 悉 成 员 意 见 ，并 补 充 指 现 时 7 4 X 号 线 部 分 班 次 由 广 福 邨

起 载 ， 九 巴 需 因 应 客 量 需 求 ， 考 虑 是 否 增 设 由 广 福 道 起 载 的 特 别 班 次 。  

 

9 2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指 ， 会 在 会 议 后 向 相 关 人 员 跟 进 大 埔 区 巴 士 路 线 发

展 计 划 的 进 展 。  

 

9 3 .  九 巴 代 表 补 充 指 ， 九 巴 会 于 其 网 站 及 手 机 应 用 程 序 公 布 巴 士 服 务 安

排 ， 并 同 意 定 期 向 大 埔 区 议 会 提 供 疫 情 期 间 大 埔 区 巴 士 路 线 班 次 服 务 安

排 。  

 

9 4 .  成 员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建 议 增 加 7 3 P 及 7 4 E 号 线 的 回 程 班 次 ， 服 务 下 班 的 市 民 。  

( i i )  查 询 九 巴 如 何 厘 定 4 4 辆 双 层 巴 士 足 以 提 供 巴 士 7 4 X 号 线 系

列 服 务 及 署 方 有 否 相 应 规 定 。  

( i i i )  认 为 巴 士 公 司 应 重 新 编 排 区 内 巴 士 的 行 车 路 线 ， 以 达 致 分 流

效 果 。  

 

9 5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备 悉 成 员 对 7 4 E 号 线 及 区 内 巴 士 行 车 路 线 的 建 议 。  

( i i )  早 前 已 落 实 提 供 7 3 P 号 线 一 班 回 程 服 务 。 署 方 正 与 九 巴 商 讨

实 施 日 期 ， 并 会 适 时 通 知 地 区 人 士 。  

( i i i )  九 巴 按 照 服 务 详 情 表 班 次 计 算 ，7 4 X 号 线 系 列 需 要 共 4 4 辆 双

层 巴 士 提 供 服 务 。 至 于 载 客 量 则 以 乘 客 数 量 除 以 座 位 及 企 位

的 总 和 。  

 

9 6 .  九 巴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7 4 E 号 线 早 上 班 次 载 客 率 达 七 成 ， 下 午 回 程 班 次 的 载 客 量 则

未 及 早 上 班 次 ， 九 巴 会 密 切 留 意 7 4 E 号 线 下 午 回 程 服 务 的 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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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 ， 适 时 增 加 班 次 服 务 。  

( i i )  正 与 运 输 署 商 讨 7 3 P 号 线 回 程 班 次 的 实 施 日 期 ， 如 有 进 一 步

消 息 会 通 知 成 员 。  

( i i i )  九 巴 备 悉 成 员 就 行 车 路 线 的 意 见 ， 作 未 来 路 线 参 考 。  

 

9 7 .  成 员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感 谢 九 巴 备 悉 成 员 的 意 见 。 建 议 沿 完 善 路 、 马 窝 及 达 运 路 等

道 路 进 出 大 埔 区 以 进 行 分 流 。  

( i i )  建 议 九 巴 研 究 当 7 4X 号 线 由 大 埔 中 心 开 出 时 载 客 量 达 九 成 时 ，

则 跳 过 区 内 其 他 站 点 ，直 达 九 龙 。同 时 应 开 拓 7 4 X 广 福 支 线 。  

( i i i )  查 询 繁 忙 时 间 增 加 巴 士 班 次 服 务 的 标 准 及 7 4 X 号 线 繁 忙 时 间

的 载 客 量 。  

 

9 8 .  运 输 署 代 表 重 申 ， 巴 士 公 司 须 按 服 务 详 情 表 的 班 次 提 供 服 务 。 巴 士

公 司 会 适 时 调 拨 资 源 加 强 班 次 服 务 。 署 方 备 悉 成 员 提 出 使 用 广 福 回 旋 处

以 外 的 其 他 路 段 进 出 大 埔 区 的 意 见 ， 并 会 小 心 考 虑 行 车 路 线 改 动 对 现 有

乘 客 的 影 响 。  

 

9 9 .  九 巴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 

( i )  根 据 现 时 运 输 署 的 服 务 规 定 ， 即 使 巴 士 于 首 站 客 满 ， 司 机 亦

不 能 自 行 更 改 行 车 路 线 。  

( i i )  九 巴 需 谨 慎 考 虑 巴 士 行 车 路 线 及 班 次 改 动 对 乘 客 造 成 影 响 。   

( i i i )  根 据 运 输 署 的 巴 士 服 务 详 情 表 的 服 务 要 求 ，目 前 行 走 7 4X 号

线 系 列 的 资 源 分 配 已 饱 和 ， 九 巴 需 运 用 额 外 资 源 增 加 班 次 。

若 载 客 量 符 合 运 输 署 标 准 ， 九 巴 愿 意 增 加 班 次 ， 以 满 足 乘 客

需 求 。  

 

1 0 0 .  主 席 总 结 ， 随 着 第 9 区 落 成 ， 居 民 对 巴 士 服 务 增 加 ， 希 望 九 巴 按 需

求 重 新 规 划 7 4 X 号 线 服 务 ， 考 虑 开 办 分 支 路 线 ， 改 善 巴 士 服 务 。  

 

IV. 大 埔 区 小 巴 服 务  

 

(一 )  进 智 公 交 小 巴 号 线 的 服 务  

 

1 0 1 .  主 席 欢 迎 进 智 公 共 交 通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(“ 进 智 ”)行 政 总 裁 陈 文 俊 先 生

及 营 运 经 理 王 宇 峰 先 生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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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2 .  成 员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反 映 小 巴 2 0 C 号 线 来 回 方 向 在 首 数 站 已 满 座 ， 建 议 以 1 9 座

位 小 巴 行 走 该 路 线 ， 以 及 增 加 班 次 服 务 。  

( i i )  提 醒 进 智 留 意 龙 尾 泳 滩 于 泳 季 开 放 后 的 乘 车 情 况 ， 并 适 时 调

整 班 次 。  

( i i i )  2 1 K 号 线 分 段 收 费 便 宜 ， 吸 引 不 少 乘 客 乘 搭 2 1 K 号 线 前 往 帝

欣 苑 ， 对 前 往 围 头 村 乘 客 造 成 不 便 ， 同 时 浪 费 小 巴 剩 余 运 载

力 。  

( i v )  查 询 推 行 实 时 到 站 信 息 系 统 及 二 维 码 收 费 的 进 展 。  

 

1 0 3 .  进 智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已 开 发 实 时 到 站 信 息 系 统 ， 目 前 正 与 运 输 署 跟 进 有 关 安 排 ，

故 未 正 式 推 出 。  

( i i )  目 前 全 线 车 队 已 启 用 二 维 码 收 费 ，由 于 $ 2 乘 客 优 惠 及 换 乘 优

惠 不 适 用 于 支 付 宝 及 二 维 码 收 费 ， 故 使 用 率 不 足 一 成 。  

( i i i )  现 时 2 0 C 及 2 0 K 号 线 服 务 稳 定 ，理 解 路 线 中 段 乘 客 未 能 登 车 ，

进 智 会 按 乘 客 需 求 加 密 班 次 。进 智 目 标 于 2 0 2 1 年 底 ，逐 步 将

2 0 C 号 线 的 1 6 座 位 小 巴 更 换 1 9 座 位 小 巴 。 此 外 ， 进 智 亦 已

增 聘 足 够 人 手 ， 相 信 可 加 密 班 次 或 加 开 特 别 班 次 。  

( i v )  过 往 多 次 向 运 输 署 建 议 将 2 1 K 及 2 5 A 号 线 合 并 营 运 ，均 未 获

接 纳 。 进 智 补 充 指 ， 运 输 署 视 取 消 分 段 收 费 为 加 价 ， 故 备 悉

成 员 对 双 向 分 段 收 费 的 意 见 。  

 

1 0 4 .  成 员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指 出 2 0 M、 2 0 P 及 2 0 S 号 线 班 次 不 稳 定 ， 以 及 建 议 小 巴 2 0 M

号 线 于 周 末 及 公 众 假 期 加 密 班 次 。  

( i i )  建 议 小 巴 2 0 P 号 线 尾 班 车 开 出 时 间 与 东 铁 线 尾 班 车 一 致 。  

( i i i )  反 对 将 支 付 宝 付 款 模 式 扩 展 至 交 通 工 具 。  

( i v )  查 询 小 巴 公 司 能 否 公 开 内 部 使 用 的 实 时 到 站 信 息 系 统 予 市 民

使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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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5 .  进 智 代 表 响 应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运 输 署 曾 向 进 智 表 示 预 计 于 本 年 第 一 季 推 出 运 输 署 实 时 到 站

信 息 系 统 ， 故 系 统 目 前 只 供 内 部 车 务 管 理 使 用 。  

( i i )  2 0 C 及 2 0 K 号 线 有 增 加 班 次 的 空 间 。  

( i i i )  现 时 有 村 巴 NR5 3 2 号 线 和 小 巴 2 0 B 号 线 提 供 往 返 洞 梓 的 交

通 服 务 ， 由 于 运 输 署 禁 止 村 巴 驶 进 小 巴 站 ， 进 智 会 与 运 输 署

商 讨 ， 解 决 入 站 问 题 。  

( i v )  表 示 2 0 S 号 线 经 营 困 难 ， 会 研 究 如 何 转 型 路 线 。  

( v )  可 以 调 整 小 巴 2 0 P 号 线 尾 班 车 时 间 ， 并 会 与 成 员 商 讨 相 关 的

内 容 细 节 。  

( v i )  表 示 专 线 小 巴 服 务 调 整 需 得 运 输 署 批 准 ， 进 智 态 度 正 面 ， 并

将 于 会 后 向 运 输 署 提 交 服 务 调 整 建 议 ， 副 本 将 呈 送 大 埔 区 议

会 。  

 

1 0 6 .  主 席 询 问 运 输 署 会 否 因 应 小 区 设 施 发 展 ， 加 快 审 批 小 巴 路 线 增 加 班

次 的 建 议 。 另 外 ， 他 建 议 2 0 R 号 线 逢 假 日 延 伸 服 务 至 乌 蛟 腾 停 车 场 ， 与

巴 士 2 7 5 R 号 线 双 向 并 行 ， 为 市 民 提 供 多 一 项 选 择 。  

 

1 0 7 .  运 输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收 到 小 巴 公 司 的 服 务 改 善 建 议 时 ， 署 方 考 虑 有 关

建 议 会 否 影 响 其 他 路 线 的 资 源 分 配 。  

 

1 0 8 .  成 员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认 为 小 巴 班 次 不 稳 与 车 辆 挤 塞 有 关 。   

( i i )  查 询 运 输 署 推 行 小 巴 实 时 到 站 信 息 系 统 的 具 体 时 间 ，如 没 有 ，

会 否 推 出 试 验 计 划 ， 让 小 巴 公 司 试 行 系 统 。  

 

1 0 9 .  运 输 署 代 表 备 悉 成 员 意 见 。 若 收 到 小 巴 营 办 商 申 请 及 建 议 ， 署 方 会

仔 细 考 虑 有 关 建 议 的 可 行 性 及 对 乘 客 的 影 响 。 署 方 会 于 会 后 回 复 成 员 有

关 小 巴 实 时 到 站 信 息 系 统 的 进 展 。  

 

1 1 0 .  进 智 代 表 建 议 成 员 以 大 埔 区 议 会 名 义 向 相 关 组 别 查 询 实 时 到 站 信 息

系 统 事 宜 。 他 认 同 大 埔 墟 车 辆 挤 塞 问 题 非 常 严 重 ， 尤 其 是 假 日 和 公 众 假

期 ， 对 小 巴 服 务 有 所 影 响 ， 希 望 成 员 谅 解 。  

 

1 1 1 .  有 成 员 补 充 指 ， 建 议 运 输 署 代 表 联 络 有 关 负 责 的 组 别 查 询 小 巴 实 时

到 站 信 息 系 统 进 度 。 如 未 能 于 本 年 第 一 季 推 行 ， 建 议 署 方 考 虑 让 进 智 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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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自 行 小 巴 实 时 到 站 信 息 系 统 作 试 验 。  

 

1 1 2 .  运 输 署 代 表 会 于 会 后 向 相 关 同 事 跟 进 有 关 小 巴 实 时 到 站 信 息 系 统 的

进 展 。  

 

 

(二 )  伟 程 实 业 小 巴 号 线 的 服 务  

 

1 1 3 .  有 成 员 查 询 小 巴 8 0 6 号 线 由 白 石 角 往 大 埔 特 别 服 务 的 落 实 日 期 ， 以

及 建 议 在 繁 忙 时 间 增 加 班 次 。  

 

1 1 4 .  运 输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于 本 年 1 月 经 大 埔 民 政 处 完 成 有 关 地 区 咨 询 ， 现

正 与 相 关 营 办 商 跟 进 有 关 意 见 及 商 讨 落 实 服 务 安 排 。 署 方 会 在 落 实 服 务

前 ， 适 时 通 知 相 关 人 士 。 此 外 ， 他 会 在 会 议 后 向 相 关 组 别 跟 进 繁 忙 时 间

小 巴 8 0 6 号 线 服 务 不 足 问 题 。  

 

1 1 5 .  主 席 建 议 将 小 巴 8 0 6 号 线 列 入 工 作 小 组 的 续 议 事 项 ， 并 邀 请 相 关 巴

营 办 商 出 席 会 议 。 工 作 小 组 会 继 续 邀 请 不 同 的 小 巴 营 辨 商 ， 成 员 可 就 个

别 投 诉 直 接 联 络 两 位 进 智 代 表 。  

 

 

V. 其 他 事 项  

 

1 1 6 .  成 员 没 有 提 出 其 他 讨 论 事 项 。  

 

 

VI.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
1 1 7 .  主 席 宣 布 ，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容 后 通 知 。  

 

1 1 8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6 时 4 7 分 结 束 。  

 

 
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
2 0 2 3 年 1 2 月  


